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4
3

对房屋建

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
工程招标
投标活动
中违法活
动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01
000

省住

建厅

招标

办
执法
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

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17年12月27日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予以修改）第七条 有关行政监
督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
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2.《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1年11月
30日国务院第183次常务会议通过，2019
年3月2日予以修改）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
工，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
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3.《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有关部门实
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意见
的通知》（国办发〔2000〕34号）三、各
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
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项目和市政
工程项目的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由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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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4
4

对未经注

册，擅自
以注册建
设工程勘
察、设计
人员的名
义从事建
设工程勘
察、设计
活动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02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00年9

月25日国务院令第293号,2015年6月12日
予以修改)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未经注册，擅自以注册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人员的名义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
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处违法所得２倍以上５倍以下罚款；
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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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4
5

建设工程

勘察、设
计注册执
业人员和
其他专业
技术人员
未受聘于
一个建设
工程勘察
、设计单
位或者同
时受聘于
两个以上
建设工程
勘察、设
计单位，
从事建设
工程勘察
、设计活
动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03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00年9

月25日国务院令第293号,2015年6月12日
予以修改)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注册执业人员和其他
专业技术人员未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单位或者同时受聘于两个以上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从事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
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２倍以上５倍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止执行
业务或者吊销资格证书；给他人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第 3 页，共 121 页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4
6

对注册建

筑师、注
册结构工
程师、监
理工程师
等注册执
业人员因
过错造成
质量事故
的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04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1.《注册建筑师条例》（1995年9月23日

国务院令第184号）第三十二条 因建筑设
计质量不合格发生重大责任事故，造成重
大损失的，对该建筑设计负有直接责任的
注册建筑师，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行业务；情节严重
的，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
吊销注册建筑师证书。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
月1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七十二条 违
反本条例规定，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
程师、监理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因过错
造成质量事故的，责令停止执业1年；造
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
5年以内不予注册；情节特别恶劣的，终
身不予注册。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
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
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第 4 页，共 121 页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4
7

对以不正

当手段取
得注册建
筑师考试
合格资格
或者注册
建筑师证
书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05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建筑师条例》（1995年9月23日国

务院令第184号）第二十九条 以不正当手
段取得注册建筑师考试合格资格或者注册
建筑师证书的，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
员会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
管理委员会取消考试合格资格或者吊销注
册建筑师证书；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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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4
8

对未经注

册擅自以
注册建筑
师名义从
事注册业
务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06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建筑师条例》（1995年9月23日国

务院令第184号）第三十条 未经注册擅自
以注册建筑师名义从事注册建筑师业务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
可以处以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造成
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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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4
9

对注册建

筑师以个
人名义承
接业务、
收取费
用；同时
受聘于两
个以上单
位执业；
在建筑设
计或者相
关业务中
侵犯他人
合法权
益；准许
他人以本
人名义执
行业务；
超越执业
范围执业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07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建筑师条例》（1995年9月23日国

务院令第184号）第三十一条 注册建筑师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
以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可以责令停止执行业务或者由全国注
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或者省、自治区、直
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吊销注册建筑
师证书 (一)以个人名义承接注册建筑师
业务、收取费用的；(二)同时受聘于二个
以上建筑设计单位执行业务的；(三)在建
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中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的；(四)准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行业务
的；(五)二级注册建筑师以一级注册建筑
师的名义执行业务或者超越国家规定的执
业范围执行业务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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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5
0

对隐瞒有

关情况或
者提供虚
假材料申
请建造师
注册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08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2006年12月

28日建设部153号令，2016年10月20日予
以修改）第三十三条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注册的，建设主管部门
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注册，并给予警告，申
请人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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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5
1

对以欺骗

、贿赂等
不正当手
段取得建
造师注册
证书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09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2006年12月

28日建设部153号令，2016年10月20日予
以修改）第三十四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
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证书的，由注册机关撤
销其注册，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并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处
以罚款。其中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
所得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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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5
2

对未取得

注册证书
和执业印
章，担任
大中型建
设工程项
目施工单
位项目负
责人，或
者以注册
建造师的
名义从事
相关活动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10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2006年12月

28日建设部153号令，2016年10月20日予
以修改）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未取
得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担任大中型建设
工程项目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或者以注
册建造师的名义从事相关活动的，其所签
署的工程文件无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并可处以1万
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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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5
3

对注册建

造师未办
理变更注
册而继续
执业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11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2006年12月

28日建设部153号令，2016年10月20日予
以修改）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未办
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
5000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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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5
4

对注册建

造师不履

行义务、

索贿受贿

或谋取合

同约定费

用外的其

他利益、

实施商业

贿赂、签

署有虚假

记载等不

合格的文

件、允许

他人以自

己的名义

从事执业

活动、同

时在两个

或者两个

以上单位

受聘或者

执业、非

法转让资

格证书注

册证书和

执业印章

、超出执

业范围和

聘用单位

业务范围

内从事执

业活动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12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2006年12月

28日建设部153号令，2016年10月20日予
以修改）第二十六条 注册建造师不得有
下列行为（一）不履行注册建造师义务；
（二）在执业过程中，索贿、受贿或者谋
取合同约定费用外的其他利益（三）在执
业过程中实施商业贿赂；（四）签署有虚
假记载等不合格的文件；（五）允许他人
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执业活动；（六）同时
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七）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以其他
形式非法转让资格证书、注册证书和执业
印章；（八）超出执业范围和聘用单位业
务范围内从事执业活动；（九） 法律、
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注册建造师在
执业活动中有第二十六条所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
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
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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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5
5

对注册建

造师或者
其聘用单
位未按照
要求提供
注册建造
师信用档
案信息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13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2006年12月

28日建设部153号令，2016年10月20日予
以修改）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注册
建造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注
册建造师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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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5
6

对聘用单

位为申请
人提供虚
假注册材
料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14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2006年12月

28日建设部153号令，2016年10月20日予
以修改）第三十九条 聘用单位为申请人
提供虚假注册材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可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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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5
7

对注册执

业人员未
执行法律
、法规和
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
准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15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

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3号)第五十八条
注册执业人员未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的，责令停止执业3个月以
上1年以下；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资格
证书，5年内不予注册；造成重大安全事
故的，终身不予注册；构成犯罪的，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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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5
8

对造价工

程师隐瞒
有关情况
或者提供
虚假材料
申请注册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16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2006年

12月25日建设部令第150号，2016年10月
20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一条 隐瞒有关情
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造价工程师注册
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注册，并给予警
告，申请人在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造价工
程师注册。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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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5
9

对造价工

程师聘用
单位为申
请人提供
虚假注册
材料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17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2006年

12月25日建设部令第150号，2016年10月
20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二条 聘用单位为
申请人提供虚假注册材料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
部门给予警告，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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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6
0

对以欺骗

、贿赂等
不正当手
段取得造
价工程师
注册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18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2006年

12月25日建设部令第150号，2016年10月
20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三条 以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的，
由注册机关撤销其注册，3年内不得再次
申请注册，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其中，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
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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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6
1

对未经注

册而以注
册造价工
程师的名
义从事工
程造价活
动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19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2006年

12月25日建设部令第150号，2016年10月
20日予以修改）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
规定，未经注册而以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名
义从事工程造价活动的，所签署的工程造
价成果文件无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并可处以1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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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6
2

对注册造

价工程师
未办理变
更注册而
继续执业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20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2006年

12月25日建设部令第150号，2016年10月
20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
规定，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
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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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6
3

对注册造

价工程师
不履行义
务、索贿
受贿或者
谋取合同
约定费用
外的其他
利益、实
施商业贿
赂、签署
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
陈述的工
程造价成
果文件、
以个人名
义承接工
程造价业
务、允许
他人以自
己名义从
事工程造
价业务、
同时在两
个或者两
个以上单
位执业、
非法转让
注册证书
或者执业
印章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21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2006年

12月25日建设部令第150号，2016年10月
20日予以修改）第二十条 注册造价工程
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履行注册造
价工程师义务；（二）在执业过程中，索
贿、受贿或者谋取合同约定费用外的其他
利益；（三）在执业过程中实施商业贿
赂；（四）签署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五）以个人名义
承接工程造价业务；（六）允许他人以自
己名义从事工程造价业务；（七）同时在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执业；（八）涂改
、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
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九）法律
、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本办法第
二十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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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6
4

对注册造

价工程师
或者其聘
用单位未
按照要求
提供造价
工程师信
用档案信
息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22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2006年

12月25日建设部令第150号，2016年10月
20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七条 违反《注册
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规定，注册造价工
程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造价
工程师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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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6
5

对发包单

位将工程
发包给不
具有相应
资质条件
的承包单
位，或者
违反本法
规定将建
筑工程肢
解发包；
承包单位
超越本单
位资质等
级承揽工
程，未取
得资质证
书承揽工
程，以欺
骗手段取
得资质证
书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23
000

省住

建厅

建管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经1997年11月1日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通过，2019年4

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0次会议予

以修改）第六十五条 发包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

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

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的，责任改正，处以罚款。超

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处以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

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

予以没收。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

缔，并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以欺骗

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吊销资质证书，处以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六条

本法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

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定；

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

依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决定。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10日国

务院令第279号）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

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

察、设计、施工单位或者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

级的工程监理单位的，责令改正，处5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

等级承揽工程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勘察、设

计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

计费或者监理酬金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

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

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

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依照前款

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以欺骗

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吊销资质证书，依

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    第七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责令停业整

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

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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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6
6

对企业允

许其他单
位或者个
人以本单
位名义承
揽工程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24
000

省住

建厅

建管

处
执法
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经1997年

11月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
议通过，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务委员会第10次会议予以修改）第六
十六条 建筑施工企业转让、出借资质证
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的名
义承揽工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
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七十六条 本法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
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定；其他行
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
门依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决定
。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
月1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一条 违
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
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
名义承揽工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处
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和监理酬金1
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
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
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
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七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责令停业整
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
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定；其他
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
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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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6
7

对工程监

理单位与
建设单位
或者建筑
施工企业
串通，弄
虚作假、
降低工程
质量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25
000

省住

建厅

建管

处
执法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经1997年11

月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
通过，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务委员会第10次会议予以修改）第六十
九条 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建筑
施工企业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
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降低资质等级
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工程监
理单位转让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
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七十六条 本法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
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定；其他行
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
门依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决定
。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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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6
8

对房地产

开发企业
未取得资
质等级证
书或者超
越资质等
级从事房
地产开发
经营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26
000

省住

建厅

房产

处
执法
局

1.《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1998年7月20日国务院令第248号，
2019年3月24日予以修改）第三十四条 违
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或者
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吊销营业执照。
2.《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2000年03月29日建设部令第77号，2018
年12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九条 企业未
取得资质证书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房地产开发
主管部门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
执照。
第二十条 企业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
开发经营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
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5万
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
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吊销资质证书，并
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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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6
9

对房地产

开发企业
不按照规
定办理变
更手续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27
000

省住

建厅

房产

处
执法
局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0

年03月29日建设部令第77号，2018年12月
22日予以修改）第二十四条 企业不按照
规定办理变更手续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
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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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7
0

对房地产

开发企业
隐瞒真实
情况、弄
虚作假骗
取资质证
书；涂改
、出租、
出借、转
让、出卖
资质证书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28
000

省住

建厅

房产

处
执法
局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0

年03月29日建设部令第77号，2018年12月
22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一条 企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公告资质
证书作废，收回证书，并可处以1万元以
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隐瞒真实情况
、弄虚作假骗取资质证书的；（二）涂改
、出租、出借、转让、出卖资质证书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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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7
1

对申请人

隐瞒有关
情况或者
提供虚假
材料申请
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
资质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29
000

省住

建厅

造价

站
执法
局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2006

年03月22日建设部令第149号,2016年10月
20日予以修改）第三十六条 申请人隐瞒
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资质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资质
许可，并给予警告，申请人在1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第 29 页，共 121 页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7
2

对以欺骗

、贿赂等
不正当手
段取得工
程造价咨
询企业资
质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30
000

省住

建厅

造价

站
执法
局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2006

年03月22日建设部令第149号,2016年10月
20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七条 以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
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或者有关专业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以
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申请人3年
内不得再次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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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7
3

对未取得

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
资质从事
工程造价
咨询活动
或者超越
资质等级
承接工程
造价咨询
业务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31
000

省住

建厅

造价

站
执法
局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2006

年03月22日建设部令第149号,2016年10月
20日予以修改）第三十八条 未取得工程
造价咨询企业资质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
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的，出具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无效，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
关专业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
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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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7
4

对工程造

价咨询企
业不及时
办理资质
证书变更
手续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32
000

省住

建厅

造价

站
执法
局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2006

年03月22日建设部令第149号,2016年10月
20日予以修改）第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
企业的名称、住所、组织形式、法定代表
人、技术负责人、注册资本等事项发生变
更的，应当自变更确立之日起30日内，到
资质许可机关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
更手续的，由资质许可机关责令限期办
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以1万元以下的
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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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7
5

对工程造

价咨询企
业新设立
分支机构
不备案；
跨省、自
治区、直
辖市承接
业务不备
案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33
000

省住

建厅

造价

站
执法
局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2006

年03月22日建设部令第149号,2016年10月
20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三条 工程造价咨
询企业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自领取分支
机构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持下列材料
到分支机构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一）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二）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三）拟在分支机构执业的不少于3名注
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证书复印件；（四）
分支机构固定办公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
证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受备案之日起20日内，
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跨省、自
治区、直辖市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
应当自承接业务之日起30日内到建设工程
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专
业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
改正的，可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违反《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
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新设立分支机
构不备案的；（二）违反《工程造价咨询
企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跨省、
自治区、直辖市承接业务不备案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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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7
6

对工程造

价咨询企

业涂改、

倒卖、出

租、出借

资质证

书，或者

以其他形

式非法转

让资质证

书；超越

资质等级

业务范围

承接造价

咨询业

务；同时

接受招标

人和投标

人或两个

以上投标

人对同一

工程项目

的造价咨

询业务；

以给予回

扣、恶意

压低收费

等方式进

行不正当

竞争；转

包承接的

工程造价

咨询业务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34
000

省住

建厅

造价

站
执法
局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2006

年03月22日建设部令第149号,2016年10月
20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
询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涂改、倒
卖、出租、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形
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二）超越资质等
级业务范围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三）同时接受招标人和投标人或两个以
上投标人对同一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
业务；（四）以给予回扣、恶意压低收费
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五）转包承接
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六）法律、法规
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一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有本办法
第二十七条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专业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1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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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7
7

对冒用安

全生产许
可证或者
使用伪造
的安全生
产许可证
的建筑施
工企业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35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128号）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的安全
生产许可证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的
规定处罚。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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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7
8

对发生重

大安全事
故的建筑
施工企业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36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128号）第二十二条 取得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建筑施工企业，发生重
大安全事故的，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并限
期整改。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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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7
9

对不再具

备安全生
产条件的
建筑施工
企业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37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128号）第二十三条 建筑
施工企业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暂扣
安全生产许可证并限期整改；情节严重
的，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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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8
0

对未取得

安全生产
许可证擅
自从事建
筑施工活
动的建筑
施工企业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38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128号）第二十四条 违反
本规定，建筑施工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
可证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责令其在
建项目停止施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
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
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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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8
1

对安全生

产许可证
有效期满
未办理延
期手续，
继续从事
建筑施工
活动的建
筑施工企
业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39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128号）第二十五条 违反
本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未办理
延期手续，继续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责
令其在建项目停止施工，限期补办延期手
续，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仍不办理延期手续，
继续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依照本规定第
二十四条的规定处罚。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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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8
2

对转让及

接受转让
安全生产
许可证的
建筑施工
企业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40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128号）第二十六条第一
款 违反本规定，建筑施工企业转让安全
生产许可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
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安全生产
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接受转让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四条
的规定处罚。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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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8
3

对隐瞒有

关情况或
者提供虚
假材料申
请安全生
产许可证
的建筑施
工企业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41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128号）第二十七条 违反
本规定，建筑施工企业隐瞒有关情况或者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
予受理或者不予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并
给予警告，1年内不得申请安全生产许可
证。建筑施工企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
手段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撤销安全生
产许可证，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安全生产
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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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8
4

对未按规

定编制并
审核危大
工程专项
施工方案
的建筑施
工企业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42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

定》（建设部令第37号）第三十二条 施
工单位未按照本规定编制并审核危大工程
专项施工方案的，依照《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令
第393号)对单位进行处罚，并暂扣安全生
产许可证30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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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8
5

对未对超

过一定规
模的危大
工程专项
施工方案
进行专家
论证；未
根据专家
论证报告
对超过一
定规模的
危大工程
专项施工
方案进行
修改或者
未按照本
规定重新
组织专家
论证；未
严格按照
专项施工
方案组织
施工，或
者擅自修
改专项施
工方案的
的建筑施
工企业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43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

定》（建设部令第37号）第三十四条 施
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暂
扣安全生产许可证30日；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对超过一定
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专家论
证的；（二）未根据专家论证报告对超过
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修
改，或者未按照本规定重新组织专家论证
的；（三）未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组织
施工，或者擅自修改专项施工方案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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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8
6

对“安管

人员”隐
瞒有关情
况或者提
供虚假材
料申请安
全生产考
核；以欺
骗、贿赂
等不正当
手段取得
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
证书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44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
定》（建设部令第17号）第二十七条 “
安管人员”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
料申请安全生产考核的，考核机关不予考
核，并给予警告；“安管人员”1年内不
得再次申请考核。“安管人员”以欺骗、
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的，由原考核机关撤销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安管人员”3年内不得再次
申请考核。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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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8
7

对“安管

人员”涂
改、倒卖
、出租、
出借或者
以其他形
式非法转
让安全生
产考核合
格证书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45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
定》（建设部令第17号）第二十八条 “
安管人员”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
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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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8
8

对未按规

定开展“
安管人员
”安全生
产教育培
训考核，
或者未按
规定如实
将考核情
况记入安
全生产教
育培训档
案的建筑
施工企业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46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
定》（建设部令第17号）第二十九条 建
筑施工企业未按规定开展“安管人员”安
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或者未按规定如实
将考核情况记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档案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2万元以
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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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8
9

对未按规

定设立安
全生产管
理机构、
配备专职
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
、危险性
较大的分
部分项工
程施工时
未安排专
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
员现场监
督、“安
管人员”
未取得安
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
书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47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
定》（建设部令第17号）第三十条 建筑
施工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
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不具备《安全
生产许可证条例》(2004年01月13日国务
院令第397号,2014年7月29日予以修改)规
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依法暂扣或者
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一）未按规定设
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二）未按规定
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三）危
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时未安排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现场监督的；（四）
“安管人员”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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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9
0

对“安管

人员”未
按规定办
理证书变
更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48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
定》（建设部令第17号）第三十一条 “
安管人员”未按规定办理证书变更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000元以上5000
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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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9
1

对主要负

责人、项
目负责人
未按规定
履行安全
生产管理
职责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49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
定》（建设部令第17号）第三十二条 主
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未按规定履行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建筑施工企业停业整顿；
造成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有前
款违法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2万
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或者按照管理权
限给予撤职处分；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
处分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建筑施工企
业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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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9
2

对专职安

全生产管
理人员未
按规定履
行安全生
产管理职
责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50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
定》（建设部令第17号）第三十三条 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
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生
产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按照《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
关规定，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第 50 页，共 121 页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9
3

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
任人员履
行质量责
任和义务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51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

1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七十三条 依照本
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单位罚款数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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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9
4

对未取得

相应的资
质，擅自
承担建设
工程质量
检测业务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52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2005年

9月28日建设部令第141号，2015年5月4予
以修改）（建设部令第141号）第二十六
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相应的资
质，擅自承担本办法规定的检测业务的，
其检测报告无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
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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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9
5

对检测机

构隐瞒有
关情况或
者提供虚
假材料申
请资质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53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2005年

9月28日建设部令第141号，2015年5月4予
以修改）（建设部令第141号）第二十七
条 检测机构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
材料申请资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
政许可，并给予警告，1年之内不得再次
申请资质。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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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9
6

对以欺骗

、贿赂等
不正当手
段取得资
质证书的
行政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54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2005年

9月28日建设部令第141号，2015年5月4予
以修改）（建设部令第141号）第二十八
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
证书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建设主管部门撤销其资质证书，3年内不
得再次申请资质证书；并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处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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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9
7

对检测机

构超出资

质范围从

事检测活

动，涂改

、倒卖、

出租、出

借、转让

资质证

书，使用

不符合条

件的检测

人员，未

按规定上

报发现的

违法违规

行为和检

测不合格

事项，未

按规定在

检测报告

上签字盖

章，未按

照工程建

设强制性

标准进行

检测，档

案资料管

理混乱，

造成检测

数据无法

追溯，转

包检测业

务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55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2005年

9月28日建设部令第141号，2015年5月4予
以修改）（建设部令第141号）第二十九
条 检测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并处1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超出资质范围从事检测活
动的；（二）涂改、倒卖、出租、出借、
转让资质证书的；（三）使用不符合条件
的检测人员的；（四）未按规定上报发现
的违法违规行为和检测不合格事项的；
（五）未按规定在检测报告上签字盖章
的；（六）未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进行检测的；（七）档案资料管理
混乱，造成检测数据无法追溯的；（八）
转包检测业务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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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9
8

对检测机

构伪造检
测数据，
出具虚假
检测报告
或者鉴定
结论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56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2005年

9月28日建设部令第141号，2015年5月4予
以修改）（建设部令第141号）第三十条
检测机构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检测报
告或者鉴定结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罚
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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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9
9

对隐瞒有

关情况或
者提供虚
假材料申
请监理工
程师注册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57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

第147号）第二十七条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注册的，建设主管部门
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注册，并给予警告，1
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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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0
0

对以欺骗

、贿赂等
不正当手
段取得注
册监理工
程师注册
证书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58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

第147号）第二十八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
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证书的，由国务院建设
主管部门撤销其注册，3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注册，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其中没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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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0
1

对未经注

册，擅自
以注册监
理工程师
的名义从
事工程监
理及相关
业务活动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59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

第147号）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未经
注册，擅自以注册监理工程师的名义从事
工程监理及相关业务活动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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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0
2

对注册监

理工程师
未办理变
更注册仍
执业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60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

第147号）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未办理
变更注册仍执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的，可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
款。
。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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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0
3

对注册监

理工程师

以个人名

义承接业

务；涂改

、倒卖、

出租、出

借或者以

其他形式

非法转让

注册证书

或者执业

印章；泄

露执业中

应当保守

的秘密并

造成严重

后果；超

出规定执

业范围或

者聘用单

位业务范

围从事执

业活动；

弄虚作假

提供执业

活动成

果；同时

受聘于两

个或两个

以上单

位，从事

执业活动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61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

第147号）第三十一条 注册监理工程师在
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其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
得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以个人名义承
接业务的；（二）涂改、倒卖、出租、出
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
执业印章的；（三）泄露执业中应当保守
的秘密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四）超出规
定执业范围或者聘用单位业务范围从事执
业活动的；（五）弄虚作假提供执业活动
成果的；（六）同时受聘于两个或者两个
以上的单位，从事执业活动的；（七）其
它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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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0
4

对工程监

理单位与
建设单位
或者施工
单位串
通，弄虚
作假、降
低工程质
量；将不
合格的建
设工程、
建筑材料
、建筑构
配件和设
备按照合
格签字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62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

1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六十七条 工程监
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
５０万元以上１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降
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
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一）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
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
（二）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
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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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0
5

工程监理

单位与被
监理工程
的施工承
包单位以
及建筑材
料、建筑
构配件和
设备供应
单位有隶
属关系或
者其他利
害关系承
担该项建
设工程的
监理业务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63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

1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八条 违反
本条例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
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
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
害关系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的，
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
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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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0
6

对建设工

程质量检
测委托方
委托未取
得相应资
质的检测
机构进行
检测；明
示或暗示
检测机构
出具虚假
检测报
告，篡改
或伪造检
测报告；
弄虚作假
送检试样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64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2005年

9月28日建设部令第141号，2015年5月4予
以修改）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
委托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
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委托未
取得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的。
（二）明示或暗示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
报告，篡改或伪造检测报告的。（三）弄
虚作假送检试样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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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0
7

对施工单

位有不按
照工程设
计图纸或
者施工技
术标准施
工的其他
行为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65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

1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四条 违反
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有不按照工程设计
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
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4%
以下的罚款；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
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
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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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0
8

对施工单

位未对涉
及结构安
全的试块
、试件以
及有关材
料取样检
测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66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

1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五条 违反
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未对涉及结构安全
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取样检测的，
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
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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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0
9

对施工单

位不履行
保修义务
或者拖延
履行保修
义务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67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

1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六条 违反
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
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处10
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在保修
期内因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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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1
0

对建设工

程勘察、
设计单位
未取得资
质证书承
揽工程；
以欺骗手
段取得资
质证书承
揽工程；
超越其资
质等级许
可的范围
或者以其
他建设工
程勘察、
设计单位
的名义承
揽建设工
程勘察、
设计业
务；允许
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
以本单位
的名义承
揽建设工
程勘察、
设计业务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68
000

省住

建厅

设计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00年9

月25日国务院令第293号,2015年6月12日
予以修改)第八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
位应当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禁止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
或者以其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的名
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禁止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
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业务。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
、设计费１倍以上２倍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责令停业整
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
质证书。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
以取缔，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予以没收。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
证书承揽工程的，吊销资质证书，依照本
条第一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予以没收。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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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1
1

对发包方

将建设工
程勘察、
设计业务
发包给不
具有相应
资质等级
的建设工
程勘察、
设计单位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69
000

省住

建厅

设计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00年9

月25日国务院令第293号,2015年6月12日
予以修改)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发包方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发包给
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单位的，责令改正，处５０万元以上１
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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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1
2

对建设工

程勘察、
设计单位
将所承揽
的建设工
程勘察、
设计转包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70
000

省住

建厅

设计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00年9

月25日国务院令第293号,2015年6月12日
予以修改)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将所承揽的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转包的，责令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
２５％以上５０％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
吊销资质证书。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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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1
3

对勘察、

设计单位
未依据项
目批准文
件，城乡
规划及专
业规划，
国家规定
的建设工
程勘察、
设计深度
要求编制
建设工程
勘察、设
计文件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71
000

省住

建厅

设计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00年9

月25日国务院令第293号,2015年6月12日
予以修改)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
察、设计单位未依据项目批准文件，城乡
规划及专业规划，国家规定的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深度要求编制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文件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工程质量事故或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
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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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1
4

对勘察单

位未按照
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
准进行勘
察；设计
单位未根
据勘察成
果文件进
行工程设
计；设计
单位指定
建筑材料
、建筑构
配件的生
产厂、供
应商；设
计单位未
按照工程
建设强制
性标准进
行设计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72
000

省住

建厅

设计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

1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三条 违反
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
正，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进行勘察的；（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
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三）设计
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
、供应商的；（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有前款所列
行为，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
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
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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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1
5

对建设单

位要求建

筑设计单

位或者建

筑施工企

业降低消

防技术标

准设计、

施工；建

筑设计单

位不按照

消防技术

标准强制

性要求进

行消防设

计；建筑

施工企业

不按照消

防设计文

件和消防

技术标准

施工，降

低消防施

工质量；

工程监理

单位与建

设单位或

者建筑施

工企业串

通，弄虚

作假，降

低消防施

工质量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73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1998年4月

29日主席令第6号，2019年4月23日予以修
改）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或者停止施
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建设单位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者建
筑施工企业降低消防技术标准设计、施工
的；（二）建筑设计单位不按照消防技术
标准强制性要求进行消防设计的；（三）
建筑施工企业不按照消防设计文件和消防
技术标准施工，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
（四）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建筑
施工企业串通，弄虚作假，降低消防施工
质量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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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1
6

对工程质

量检测机
构法定代
表人和其
他直接责
任人员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74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2005年

9月28日建设部令第141号，2015年5月4予
以修改）第三十二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
给予检测机构罚款处罚的，对检测机构的
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罚款数
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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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1
7

对住宅物

业的建设
单位未通
过招投标
的方式选
聘物业服
务企业或
者未经批
准，擅自
采用协议
方式选聘
物业管服
务企业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75
000

省住

建厅

房产

处
执法
局

《物业管理条例》（2003年5月28日国务

院令第379号，2018年03月19日予以修
改）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住
宅物业的建设单位未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
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未经批准，擅自采用
协议方式选聘物业管服务企业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１０万
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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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1
8

对建设单

位擅自处
分属于业
主的物业
共用部位
、共用设
施设备的
所有权或
者使用权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76
000

省住

建厅

房产

处
执法
局

《物业管理条例》（2003年5月28日国务

院令第379号，2018年03月19日予以修
改）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
设单位擅自处分属于业主的物业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
部门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给
业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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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1
9

对建设单

位、物业
服务企业
不移交有
关资料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77
000

省住

建厅

房产

处
执法
局

《物业管理条例》（2003年5月28日国务

院令第379号，2018年03月19日予以修
改）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不
移交有关资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仍不移交有关资料的，对建设单位、物
业服务企业予以通报，处1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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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2
0

对物业服

务企业将
一个物业
管理区域
内的全部
物业管理
一并委托
给他人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78
000

省住

建厅

房产

处
执法
局

《物业管理条例》（2003年5月28日国务

院令第379号，2018年03月19日予以修
改）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物
业服务企业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
物业管理一并委托给他人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处委托合同价款３０％以上５
０％以下的罚款。委托所得收益，用于物
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
备的维修、养护，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
的决定使用；给业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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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2
1

对挪用专

项维修资
金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79
000

省住

建厅

房产

处
执法
局

《物业管理条例》（2003年5月28日国务

院令第379号，2018年03月19日予以修
改）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挪用
专项维修资金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追回挪用的专项维
修资金，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
并处挪用数额２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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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2
2

对建设单

位在物业
管理区域
内不按照
规定配置
必要的物
业管理用
房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80
000

省住

建厅

房产

处
执法
局

《物业管理条例》（2003年5月28日国务

院令第379号，2018年03月19日予以修
改）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
设单位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不按照规定配置
必要的物业管理用房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
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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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2
3

对房地产

经纪人员

以个人名

义承接业

务收取费

用;房地产

经纪机构

未向委托

人说明服

务内容收

费标准;房

地产经纪

合同未由

一名房地

产经纪人

或者两名

房地产经

纪人协理

签名；房

地产经纪

机构签订

合同前不

向当事人

说明和书

面告知规

定事项；

经纪机构

未按照规

定记录业

务情况或

者保存房

地产经纪

服务合同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81
000

省住

建厅

房产

处
执法
局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2010年10月27

日建设部令第8号）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
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记入信用档案；对房地产经纪人
员处以1万元罚款；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处
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房地
产经纪人员以个人名义承接房地产经纪业
务和收取费用的；（二）房地产经纪机构
提供代办贷款、代办房地产登记等其他服
务，未向委托人说明服务内容、收费标准
等情况，并未经委托人同意的；（三）房
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未由从事该业务的一名
房地产经纪人或者两名房地产经纪人协理
签名的；（四）房地产经纪机构签订房地
产经纪服务合同前，不向交易当事人说明
和书面告知规定事项的；（五）房地产经
纪机构未按照规定如实记录业务情况或者
保存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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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2
4

对房地产

经纪机构
擅自对外
发布房源
信息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82
000

省住

建厅

房产

处
执法
局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2010年10月27

日建设部令第8号）第二十二条 房地产经
纪机构与委托人签订房屋出售、出租经纪
服务合同，应当查看委托出售、出租的房
屋及房屋权属证书，委托人的身份证明等
有关资料，并应当编制房屋状况说明书。
经委托人书面同意后，方可以对外发布相
应的房源信息。房地产经纪机构与委托人
签订房屋承购、承租经纪服务合同，应当
查看委托人身份证明等有关资料。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房
地产经纪机构擅自对外发布房源信息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记入信用档案，
取消网上签约资格，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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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2
5

对房地产

经纪机构
擅自划转
客户交易
结算资金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83
000

省住

建厅

房产

处
执法
局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2010年10月27

日建设部令第8号）第二十四条 房地产交
易当事人约定由房地产经纪机构代收代付
交易资金的，应当通过房地产经纪机构在
银行开设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
户划转交易资金。交易资金的划转应当经
过房地产交易资金支付方和房地产经纪机
构的签字和盖章。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房
地产经纪机构擅自划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
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取消网上签
约资格，处以3万元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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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2
6

 对以不正当

手段招揽业

务,诱骗消费

者交易或强

制交易;泄露

或不当使用

委托人个人

信息或商业

秘密,谋取不

正当利益;为

交易当事人

规避房屋交

易税费等,就

同一房屋签

订不同交易

价款提供便

利;改变房屋

内部结构分

割出租;侵占

挪用房地产

交易资金;承

购承租自己

提供经纪服

务的房屋;为

不符合交易

条件的保障

性住房和禁

止交易的房

屋提供经纪

服务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84
000

省住

建厅

房产

处
执法
局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2010年10月27

日建设部令第8号）第二十五条 房地产经
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三)以隐瞒、欺诈、胁迫、贿赂等不
正当手段招揽业务，诱骗消费者交易或者
强制交易;(四)泄露或者不当使用委托人
的个人信息或者商业秘密，谋取不正当利
益;(五)为交易当事人规避房屋交易税费
等非法目的，就同一房屋签订不同交易价
款的合同提供便利;(六)改变房屋内部结
构分割出租;(七)侵占、挪用房地产交易
资金;(八)承购、承租自己提供经纪服务
的房屋;(九)为不符合交易条件的保障性
住房和禁止交易的房屋提供经纪服
务;(十)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
（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
（六）项、第（七）项、第（八）项、第
（九）项、第（十）项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记入信用档案；对房地产经纪
人员处以1万元罚款；对房地产经纪机
构，取消网上签约资格，处以3万元罚款
。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第 84 页，共 121 页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2
7

对明示或

暗示设计
单位或者
施工单位
违反工程
建设强制
性标准，
降低工程
质量、施
工图设计
文件未经
审查或者
审查不合
格，擅自
施工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85
000

省住

建厅

设计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

1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五十六条 违反
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三）明示或暗示设计单位或者
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
工程质量的；（四）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
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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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2
8

对勘察、

设计单位
未依据项
目批准文
件，城乡
规划及专
业规划，
国家规定
的建设工
程勘察、
设计深度
要求编制
建设工程
勘察、设
计文件的
、逾期不
改正的、
造成工程
质量事故
或者环境
污染和生
态破坏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86
000

省住

建厅

设计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00年9

月25日国务院令第293号,2015年6月12日
予以修改)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
察、设计单位未依据项目批准文件，城乡
规划及专业规划，国家规定的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深度要求编制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文件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工程质量事故或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
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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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2
9

对超出范

围从事施

工图审查

的、使用

不符合条

件审查人

员的、未

按规定的

内容进行

审查的、

未按规定

上报审查

过程中发

现的违法

违规行为

的、未按

规定填写

审查意见

告知书的

、未按规

定在审查

合格书和

施工图上

签字盖章

的、已出

具审查合

格书的施

工图，仍

有违反法

律、法规

和工程建

设强制性

标准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87
000

省住

建厅

设计

处
执法
局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

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2013年04月27日
建设部令第13号，2018年12月29日予以修
改）第二十四条 审查机构违反本办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3万元罚款，并记入信用档案；情
节严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再将其列入审查
机构名录 （一）超出范围从事施工图审
查的；（二）使用不符合条件审查人员
的；（三）未按规定的内容进行审查的；
（四）未按规定上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违
法违规行为的；（五）未按规定填写审查
意见告知书的；（六）未按规定在审查合
格书和施工图上签字盖章的；（七）已出
具审查合格书的施工图，仍有违反法律、
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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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3
0

对房地产

估价机构
违反规定
承揽业务
、擅自转
让业务、
出具估价
报告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88
000

省住

建厅

房产

处
执法
局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建设部令

第142号）第三十二条 房地产估价报告应
当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加盖房地产估
价机构公章，并有至少2名专职注册房地
产估价师签字。第五十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
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可处5千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揽业
务的；（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
款规定，擅自转让受托的估价业务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
十九条第二款、第三十二条规定出具估价
报告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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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3
1

对房地产

估价机构
违反规定
设立分支
机构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89
000

省住

建厅

房产

处
执法
局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建设部令

第142号）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
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1
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
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设立分支机构
的；（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设
立分支机构的；（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
二条第一款规定，新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备
案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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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3
2

对房地产

估价机构
及其估价
人员应当
回避未回
避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90
000

省住

建厅

房产

处
执法
局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建设部令

第142号）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
七条规定，房地产估价机构及其估价人员
应当回避未回避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
改正，并可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给当事
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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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3
3

对房地产

估价机构
违规执业
行为的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91
000

省住

建厅

房产

处
执法
局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建设部令

第142号）第三十三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不
得有下列行为 （一）涂改、倒卖、出租
、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
书；（二）超越资质等级业务范围承接房
地产估价业务；（三）以迎合高估或者低
估要求、给予回扣、恶意压低收费等方式
进行不正当竞争；（四）违反房地产估价
规范和标准；（五）出具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估价报告；
（六）擅自设立分支机构；（七）未经委
托人书面同意，擅自转让受托的估价业
务；（八）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五十三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有本办法第
三十三条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
期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
款；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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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3
4

对依法应

当进行消
防设计审
查的建设
工程，未
经依法审
查或者审
查不合
格，擅自
施工的、
依法应当
进行消防
验收的建
设工程，
未经消防
验收或者
消防验收
不合格，
擅自投入
使用的、
其他建设
工程验收
后经依法
抽查不合
格，不停
止使用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92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修正案》第五十

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责令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并
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
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审查的建设工程，
未经依法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
的；（二）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
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
格，擅自投入使用的；（三）本法第十二
条规定的其他建设工程验收后经依法抽查
不合格，不停止使用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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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3
5

对出租单

位、自购
建筑起重
机械的使
用单位未
按照规定
办理备案
的、未按
照规定办
理注销手
续的、未
按照规定
建立建筑
起重机械
安全技术
档案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93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2008年01月28日建设部令第166号）第
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出租单位、自购
建筑起重机械的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处以
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
规定办理备案的；（二）未按照规定办理
注销手续的；（三）未按照规定建立建筑
起重机械安全技术档案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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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3
6

对未履行

相关安全
职责、未
按照规定
建立建筑
起重机械
安装、拆
卸工程档
案、未按
照建筑起
重机械安
装、拆卸
工程专项
施工方案
及安全操
作规程组
织安装、
拆卸作业
的单位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94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2008年01月28日建设部令第166号）第
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安装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
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
履行第十二条第（二）、（四）、（五）
项安全职责的；（二）未按照规定建立建
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档案的；
（三）未按照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
程专项施工方案及安全操作规程组织安装
、拆卸作业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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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3
7

对未履行

相关安全
职责、未
指定专职
设备管理
人员进行
现场监督
检查、擅
自在建筑
起重机械
上安装非
原制造厂
制造的标
准节和附
着装置的
使用单位
的行政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95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2008年01月28日建设部令第166号）第
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使用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处
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履
行第十八条第（一）、（二）、（四）、
（六）项安全职责的；（二）未指定专职
设备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监督检查的；
（三）擅自在建筑起重机械上安装非原制
造厂制造的标准节和附着装置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第 95 页，共 121 页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3
8

对未履行

相关安全
职责的施
工总承包
单位的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96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2008年01月28日建设部令第166号）第
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
未履行第二十一条第（一）、（三）、
（四）、（五）、（七）项安全职责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处以5000元以
上3万元以下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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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3
9

对未履行

相关安全
职责的监
理单位的
行政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97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2008年01月28日建设部令第166号）第
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监理单位未履行
第二十二条第（一）、（二）、（四）、
（五）项安全职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
警告，并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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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4
0

对未按照

规定协调
组织制定
防止多台
塔式起重
机相互碰
撞的安全
措施、接
到监理单
位报告
后，未责
令安装单
位、使用
单位立即
停工整改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98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2008年01月28日建设部令第166号）第
三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
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
改的，责令停止施工 （一）未按照规定
协调组织制定防止多台塔式起重机相互碰
撞的安全措施的；（二）接到监理单位报
告后，未责令安装单位、使用单位立即停
工整改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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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4
1

对为建设

工程提供
机械设备
和配件的
单位未按
照安全施
工的要求
配备齐全
有效的保
险、限位
等安全设
施和装置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099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

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3号)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为建设工程提供机械
设备和配件的单位，未按照安全施工的要
求配备齐全有效的保险、限位等安全设施
和装置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合同价款1
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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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4
2

对文物保

护单位建
设控制地
带内建设
工程设计
方案违规
行为的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00
000

省住

建厅

城建

处
执法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年

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2017年11月4
日予以修改）第十八条 根据保护文物的
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
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在文
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
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
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
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
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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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4
3

对迫使承包方以

低于成本的价格

竞标的、任意压

缩合理工期的、

明示或者暗示设

计单位或者施工

单位违反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

降低工程质量的

、施工图设计文

件未经审查或者

审查不合格，擅

自施工的、建设

项目必须实行工

程监理而未实行

工程监理的、未

按照国家规定办

理工程质量监督

手续的、明示或

者暗示施工单位

使用不合格的建

筑材料、建筑构

配件和设备的、

未按照国家规定

将竣工验收报告

、有关认可文件

或者准许使用文

件报送备案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01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

1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五十六条 违反
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
价格竞标的；（二）任意压缩合理工期
的；（三）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
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工
程质量的；（四）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
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五）
建设项目必须实行工程监理而未实行工程
监理的；（六）未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工程
质量监督手续的；（七）明示或者暗示施
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
件和设备的；（八）未按照国家规定将竣
工验收报告、有关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
文件报送备案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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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4
4

对未组织

竣工验
收，擅自
交付使用
的、验收
不合格，
擅自交付
使用的、
对不合格
的建设工
程按照合
格工程验
收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02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

1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五十八条 违反
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4%
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一）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
使用的；（二）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
用的；（三）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
格工程验收的。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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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4
5

对聘用单

位为申请
人提供虚
假注册材
料的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03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2006年

3月7日建设部令第151号，2016年10月20
日予以修改） 第三十四条 聘用单位为申
请人提供虚假注册材料的，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
门给予警告，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
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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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4
6

对注册房

地产估价
师、聘用
单位未按
要求提供
房地产估
价师信用
档案信息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04
000

省住

建厅

人事

处
执法
局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2006年

3月7日建设部令第151号，2016年10月20
日予以修改）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
定，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
按照要求提供房地产估价师信用档案信息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
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可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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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4
7

对建设单

位未依照
规定在验
收后报住
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
部门备案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05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修正案》第五十

八条第2款 建设单位未依照本法规定在验
收后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的，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五千元以下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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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4
8

对建设单

位未履行
质量责任
和义务的
行政处罚

对未向

施工、
监理等
相关单
位提供
施工现
场及毗
邻区域
地面现
状和相
关地下
管线资
料或者
进行交
底的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06
00Y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06
001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2017年9月28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62号公告）第四十七条 违反

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机构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罚 （一）建设单位

未向施工、监理等相关单位提供施工现场及毗

邻区域地面现状和相关地下管线资料或者进行

交底的，提供的场地不满足施工条件的，工程

不得开工，已开工的责令停工；（二）建设单

位未按照规定委托检测、监测或者委托的检测

、监测机构资质不符合要求的，责令改正，并

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四）建

设单位违法指定工程分包单位及建设工程材料

、建筑构配件、设备和预拌混凝土供应单位

的，责令改正，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罚款;（五）建设单位对符合工程竣工验收条

件的工程不按照规定组织竣工验收的，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建设单位未提前书面告知建设工程

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擅自组织竣工验收或者住宅

工程在竣工验收前未组织分户验收的，责令重

新组织验收，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部分部位已被隐蔽，不具备重新验收条件

的，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

构对该部位进行检测后，再重新组织验收；

（六）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向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

目档案的，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七）建设单位交付的住宅工程未向

房屋产权所有人提供符合要求的房屋使用说明

书或者工程质量保修书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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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4
8

对建设单

位未履行
质量责任
和义务的
行政处罚

对未按

照规定
委托检
测、监
测或者
委托的
检测、
监测机
构资质
不符合
要求的
行政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06
00Y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06
002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2017年9月28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62号公告）第四十七条 违反

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机构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罚 （一）建设单位

未向施工、监理等相关单位提供施工现场及毗

邻区域地面现状和相关地下管线资料或者进行

交底的，提供的场地不满足施工条件的，工程

不得开工，已开工的责令停工；（二）建设单

位未按照规定委托检测、监测或者委托的检测

、监测机构资质不符合要求的，责令改正，并

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四）建

设单位违法指定工程分包单位及建设工程材料

、建筑构配件、设备和预拌混凝土供应单位

的，责令改正，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罚款;（五）建设单位对符合工程竣工验收条

件的工程不按照规定组织竣工验收的，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建设单位未提前书面告知建设工程

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擅自组织竣工验收或者住宅

工程在竣工验收前未组织分户验收的，责令重

新组织验收，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部分部位已被隐蔽，不具备重新验收条件

的，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

构对该部位进行检测后，再重新组织验收；

（六）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向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

目档案的，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七）建设单位交付的住宅工程未向

房屋产权所有人提供符合要求的房屋使用说明

书或者工程质量保修书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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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4
8

对建设单

位未履行
质量责任
和义务的
行政处罚

对违法

指定工
程分包
单位及
建设工
程材料
、建筑
构配件
、设备
和预拌
混凝土
供应单
位的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06
00Y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06
003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2017年9月28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62号公告）第四十七条 违反

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机构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罚 （一）建设单位

未向施工、监理等相关单位提供施工现场及毗

邻区域地面现状和相关地下管线资料或者进行

交底的，提供的场地不满足施工条件的，工程

不得开工，已开工的责令停工；（二）建设单

位未按照规定委托检测、监测或者委托的检测

、监测机构资质不符合要求的，责令改正，并

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四）建

设单位违法指定工程分包单位及建设工程材料

、建筑构配件、设备和预拌混凝土供应单位

的，责令改正，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罚款;（五）建设单位对符合工程竣工验收条

件的工程不按照规定组织竣工验收的，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建设单位未提前书面告知建设工程

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擅自组织竣工验收或者住宅

工程在竣工验收前未组织分户验收的，责令重

新组织验收，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部分部位已被隐蔽，不具备重新验收条件

的，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

构对该部位进行检测后，再重新组织验收；

（六）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向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

目档案的，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七）建设单位交付的住宅工程未向

房屋产权所有人提供符合要求的房屋使用说明

书或者工程质量保修书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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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4
8

对建设单

位未履行
质量责任
和义务的
行政处罚

对符合

工程竣
工验收
条件的
工程不
按照规
定组织
竣工验
收的，
建设单
位未提
前书面
告知建
设工程
质量安
全监督
机构擅
自组织
竣工验
收或者
住宅工
程在竣
工验收
前未组
织分户
验收的
行政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06
00Y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06
004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2017年9月28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62号公告）第四十七条 违反

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机构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罚 （一）建设单位

未向施工、监理等相关单位提供施工现场及毗

邻区域地面现状和相关地下管线资料或者进行

交底的，提供的场地不满足施工条件的，工程

不得开工，已开工的责令停工；（二）建设单

位未按照规定委托检测、监测或者委托的检测

、监测机构资质不符合要求的，责令改正，并

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四）建

设单位违法指定工程分包单位及建设工程材料

、建筑构配件、设备和预拌混凝土供应单位

的，责令改正，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罚款;（五）建设单位对符合工程竣工验收条

件的工程不按照规定组织竣工验收的，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建设单位未提前书面告知建设工程

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擅自组织竣工验收或者住宅

工程在竣工验收前未组织分户验收的，责令重

新组织验收，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部分部位已被隐蔽，不具备重新验收条件

的，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

构对该部位进行检测后，再重新组织验收；

（六）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向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

目档案的，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七）建设单位交付的住宅工程未向

房屋产权所有人提供符合要求的房屋使用说明

书或者工程质量保修书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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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4
8

对建设单

位未履行
质量责任
和义务的
行政处罚

对不按

规定移
交、提
供建设
项目档
案及相
关的使
用说明
书、质
量保修
书的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06
00Y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06
005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2017年9月28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62号公告）第四十七条 违反

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机构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罚 （一）建设单位

未向施工、监理等相关单位提供施工现场及毗

邻区域地面现状和相关地下管线资料或者进行

交底的，提供的场地不满足施工条件的，工程

不得开工，已开工的责令停工；（二）建设单

位未按照规定委托检测、监测或者委托的检测

、监测机构资质不符合要求的，责令改正，并

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四）建

设单位违法指定工程分包单位及建设工程材料

、建筑构配件、设备和预拌混凝土供应单位

的，责令改正，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罚款;（五）建设单位对符合工程竣工验收条

件的工程不按照规定组织竣工验收的，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建设单位未提前书面告知建设工程

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擅自组织竣工验收或者住宅

工程在竣工验收前未组织分户验收的，责令重

新组织验收，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部分部位已被隐蔽，不具备重新验收条件

的，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

构对该部位进行检测后，再重新组织验收；

（六）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向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

目档案的，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七）建设单位交付的住宅工程未向

房屋产权所有人提供符合要求的房屋使用说明

书或者工程质量保修书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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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4
9

对未建立建筑材

料、建筑构配件

、预拌混凝土、

混凝土预制构件

和设备的进场检

验制度，进场验

收未由材料设备

管理人员、质量

检查员及监理人

员共同进行，未

按照规定对工序

、隐蔽工程、检

验批、分项、分

部及单位工程进

行自检，未遵守

有关环境保护的

法律、法规和相

关规定，采取措

施防止或者减少

粉尘、废气、废

水、固体废物、

噪声、振动和施

工照明等对人和

环境的危害和污

染，在施工完成

后未及时对造成

的环境损害进行

修复，施工单位

向不具有预拌混

凝土专业承包资

质的单位采购预

拌混凝土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07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2017年9月28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2号公

告）　第二十一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技术标

准、施工图设计文件及施工合同约定组织施工，对建设工程

的施工质量和安全生产负责，并履行下列责任和义务

（一）建立健全质量和安全保证体系，设置质量、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按照合同约定及有关规定配备与工程项目规模和

技术难度相适应的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项目、技术、质量

和安全负责人，以及质量检查员、安全员等施工管理人员；

（二）建立健全质量责任制、安全生产责任制和重大危险源

监管、隐患排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等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三）建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预拌混凝土、混

凝土预制构件和设备的进场检验制度，进场验收应当由材料

设备管理人员、质量检查员及监理人员共同进行；（四）严

格工序管理和施工质量检查验收，按照规定对工序、隐蔽工

程、检验批、分项、分部及单位工程进行自检。对隐蔽工程

、检验批、分项及分部工程，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应当报监

理单位进行验收，未经监理单位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不

得继续施工；对于单位工程，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应当报监

理单位进行竣工预验收，竣工预验收合格后由施工单位向建

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报告申请竣工验收；对监理单位提出检

查要求的重要工序，应当经监理工程师检查认可后方可进行

下道工序；（五）建立工程资料档案。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

施工资料的收集整理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及时、

准确、真实、完整，并与工程进度同步；（六）按照国家和

本省有关标准化施工的要求施工，并按时进行质量、安全生

产标准化自评工作；（七）按照国家有关消防安全技术标准

和要求，建立并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八）遵守有关环境

保护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少粉尘

、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噪声、振动和施工照明等对人和

环境的危害和污染，在施工完成后及时对造成的环境损害进

行修复；（九）依法为员工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

费；（十）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事故应急预案，

建立健全应急救援体系；（十一）发生工程质量事故或者生

产安全事故时，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进行处置和上

报；（十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责任和义务。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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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5
0

对未按照

规定组织
生产使用
未经检验
或者检验
不合格的
原材料，
供应未经
出厂检验
或者检验
不合格的
预拌混凝
土的的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08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2017年9月28日甘肃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2号公告）第五
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预拌混凝土生产
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按照
下列规定进行处罚 （一）未按照规定组
织生产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三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
整顿或者吊销资质证书；（二）使用未经
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原材料，供应未经
出厂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预拌混凝土
的，责令改正，并处违法供应混凝土合同
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
符合质量标准的，承担返工及维修费用，
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业整顿，吊销资质证书。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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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5
1

对未按照

规定开展
监测业务
或者未按
照设计及
相关标准
规定的报
警值及时
报警的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09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2017年9月28日甘肃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2号公告）第五
十三条 质量检测机构未按照规定开展监
测业务或者未按照设计及相关标准规定的
报警值及时报警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责令改
正，可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
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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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5
2

对转包检

测业务，
倒卖、出
借、出租
、转让资
质证书，
超越资质
范围或者
挂靠其他
检测机构
从事检测
活动的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10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2017年9月28日甘肃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2号公告）第五
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工程质量检测
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按照
下列规定进行处罚 （一）未按照本条例
第三十三条规定履行责任和义务的，责令
改正，可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拒不整改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
重的，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
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转包检测业务，倒卖、出借、出租
、转让资质证书，超越资质范围或者挂靠
其他检测机构从事检测活动的，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三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所出具的检测报告无效；情
节严重的，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
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8.执行阶段责任：监任：监督当
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
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
采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1.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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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5
3

对工程质

量检测机
构未按照
法律、法
规、技术
标准和检
测合同开
展检测活
动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11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2017年9月28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2号公

告）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机构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罚 （一）未按照本条例第三

十三条规定履行责任和义务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一万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整改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

的，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二）转包检测业务，倒卖、出借、出租、

转让资质证书，超越资质范围或者挂靠其他检测机构从事检

测活动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三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所出具的检测报告无效；情节严重的，降低资

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第三十三条　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技术

标准和检测合同开展检测活动，对检测数据、检测结论和检

测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并履行下列责任和义务

（一）配备能满足所开展检测业务要求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

的检测人员；（二）按照检测标准程序及方法开展检测业

务，及时出具检测报告。现场实施的检测项目，应当在工程

监理和施工单位的见证下进行；（三）建立检测台账及不合

格项目台账。对检测过程中发现涉及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

能的检测结果不合格的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及时报告负

责监督该工程的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四）按照本

省工程质量检测监管要求，对规定的检测项目应当通过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的工程质量检测监管系统进行检

测，并出具检测报告；（五）建立档案管理制度，对检测合

同、委托单、原始记录和检测报告应当按照年度统一连续编

号，不得随意抽撤、涂改；对自动采集数据并联网上传的检

测项目，应当做好原始记录的电子备份，并打印存档；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责任和义务。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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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5
4

对工程质

量检测、
监测机构
伪造检测
、监测数
据或者出
具虚假检
测、监测
报告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12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2017年9月28日甘肃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2号公告）第五
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工程质量检测
、监测机构伪造检测、监测数据或者出具
虚假检测、监测报告的，由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责令
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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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5
5

对建设、

施工单位
不承担保
修责任的
行政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13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2017年9月28日甘肃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2号公告）第五
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施工单
位不承担保修责任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责令改
正，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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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5
6

对建设工

程质量安
全监督机
构的监督
人员发现
施工质量
和安全生
产违法违
规行为不
予查处、
在监督工
作中，索
取、收受
他人财
物，或者
非法谋取
其他利益
、涉及施
工质量和
安全生产
的举报、
投诉不处
理、其他
玩忽职守
、滥用职
权、徇私
舞弊情形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14
000

省住

建厅

质安

处
执法
局

《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2017年9月28日甘肃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2号公告）第五
十九条 （一）对发现的施工质量和安全
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不予查处的；（二）在
监督工作中，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非法谋取其他利益的；（三）对涉及施工
质量和安全生产的举报、投诉不处理的；
（四）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
弊的情形。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第 118 页，共 121 页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5
7

对建设单

位未在设
计或施工
招标文件
及相关合
同中明确
民用建筑
节能技术
要求和产
品技术指
标的行政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15
000

省住

建厅

科教

处
执法
局

《甘肃省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省政

府令第49号）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未在
设计或施工招标文件及相关合同中明确民
用建筑节能技术要求和产品技术指标的，
由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处以1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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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5
8

对施工图

设计文件
审查机构
未在审查
意见中设
置民用建
筑节能章
节、未在
审查意见
书中单列
民用建筑
节能审查
结论、对
建设单位
报送的施
工图设计
文件未进
行民用建
筑节能工
程设计审
查或对审
查不合格
的施工图
设计文件
出具审查
合格证书
的行政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16
000

省住

建厅

科教

处
执法
局

《甘肃省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省政

府令第49号）第二十五条 施工图设计文
件审查机构未在审查意见中设置民用建筑
节能章节、未在审查意见书中单列民用建
筑节能审查结论、对建设单位报送的施工
图设计文件未进行民用建筑节能工程设计
审查或对审查不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出
具审查合格证书的，由县级以上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处以 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
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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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5
9

对注册执

业人员未
执行民用
建筑节能
强制性标
准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784
9B26
2021
7117
000

省住

建厅

科教

处
执法
局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2008年8月1日国

务院令第530号）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
规定，注册执业人员未执行民用建筑节能
强制性标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3个月以上1年以
下；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格证书的部门
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年内不予注册。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或者接受

违法行为投诉或举报的，依法作
出立案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对投诉或举报
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依法对违法情
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处
罚决定书。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
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
收取罚款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
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
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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